
民國112年1月1日起，我國年滿23歲且在

地方法院管轄區域內繼續居住滿4個月以上的

國民，都有機會擔任國民法官，參與審理

「因故意犯罪而發生死亡結果的案件」（自

民國112年1月1日起）及「最輕本刑10年以

上有期徒刑的案件」（自民國115年1月1日

起），目前司法院正在各地法院持續辦理國

民法官模擬法庭活動並進行推廣與宣導。

筆者曾親自參與臺灣新竹地方法院107年度

第2次國民參與刑事審判模擬法庭活動，並在

該次模擬法庭活動擔任辯護人的角色，其中

國民法官的選任程序是嶄新的體驗，該如何

擬定候選國民法官詢問事項問卷？該如何對

個別的候選國民法官提問？該如何評估要選

任或不選任哪些候選國民法官？這對於辯護

人與檢察官來說是一大考驗，而考量審判程

序會有由民眾擔任的國民法官參與，我也改

以簡報的方式，取代向來以書狀輔以口頭陳

述的習慣，用更加簡明易懂的內容進行詰問

辯論，讓國民法官能夠理解辯方的主張，理

解被告的處境；參與模擬法庭活動的法官則

是真實體驗了起訴狀一本的模式，在不能預

先閱覽全部卷宗資料的情況下，嘗試在證據

開示的程序中掌握卷證資料的內容，並在審

理過程中與國民法官進行適當的互動，回應

國民法官的提問，最終與國民法官一起完成

有罪與否與科刑的評議；參與模擬法庭活動

的檢察官則是在卷證不再併送的情況下，感

受到要如何向法官及國民法官詳細說明卷證

資料內容的困難，同時也要考量國民法官是

否能夠理解法律的概念與判斷的重點，在陳

述辯論上做出適當的調整；國民法官則是透

過參與人生首次的模擬法庭活動，深刻的體

會到審酌被告應否判決死刑與嘗試做出公平

判決的壓力與艱難，從而對於司法程序以及

法官、檢察官、律師的工作內容有更深入的

體會與瞭解。

除了模擬法庭活動的沉浸式體驗之外，國

民參與審判與民主的關連在哪裡？透過國民

參與審判制度是否能夠增加人民對司法的信

任？國民法官制度在死刑量刑與強制處分上

可能衍生什麼樣的問題？仍值得我們在國民

法官法施行前作進一步的分析與探討。

為此全國律師月刊12月號特別以「國民法

官法」為題，邀請呂政彥、范耕維、魏國晉、

林慈偉等四位專家學者撰文，從民主理論、國

民法官法制度設計本身以及關於模擬法庭活

動的觀察，研析國民法官法施行後可能發生的

問題，期待能由更多元的角度，促成國民法官

制度的完善，並使司法判決更加公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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